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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19

聯絡人：林慧雯

電　話：02-7736-5603

受文者：國立中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1000577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補充本部109年9月21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90130342號

函，有關97學年度前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

育實習課程者，依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得先申請

修習教育實習課程，以92（含）至96學年度（含）取得師

資生資格且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為限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9年9月21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90130342號函

暨109年9月24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90140457號函續辦。

二、旨揭函示97學年度前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

育實習課程者，僅能依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，循

舊制得先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，於113年1月31日（含）

以前完成教育實習課程及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三、83學年度至91學年度（含）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

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，不適用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1項之理

由如下：

(一)渠等原適用92年8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師資培育法，無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國立中山大學

1100003993　110/05/0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參加教師資格考試，經教育實習1年取得教師證書之制

度，依92年8月1日修正施行後同法第20條第2項、3項規

定，分別於98年7月31日及102年7月31日適用資格過渡期

滿，故如擬申請教師證，係依本部98年8月12日臺中

（二）字第0980132465號函及100年1月18日臺中（二）

字第1000007917號函，其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經師資培

育大學以申請時之課程版本重新認定，並完成先實習後

考試。

(二)是以，此類人員非屬先實習後考試之舊制者，爰其不適

用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，需重新取得師資生資

格，並依現行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取得。
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副本：

95



國立中山大學　簡簽
 

承辦人：黃馨瑩
電話：07-5252000#5882
電 子 信 箱
：cutexying@mail.nsysu.edu.tw

 
擬辦：
一、有關97學年度前學生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

育實習課程者說明如下：
(一)92（含）至96學年度（含）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

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，僅能依師資培育法第21條第
1項之規定，循舊制得先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，於
113年1月31日（含）以前完成教育實習課程及取得修畢
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(二)83至91學年度（含）(此階段學生無須參加教師資格考
試，經教育實習1年取得教師證書之制度)，如已修習師
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，不適用師資
培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。需重新取得師資生資格，並
依現行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取得。

二、文陳閱後存查。
會辦單位：
決行層級：第二層決行
 

──批核軌跡及意見──
 1.社會科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二級組員 黃馨瑩 110/05/06
13:36:40(承辦) :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2.社會科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二級組員 沈家禾 110/05/06
13:59:14(會辦) :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3.社會科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二級組員 郭淑婷 110/05/06
17:13:12(會辦) :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4.社會科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莊雪華 110/05/13 13:09:02(核示) :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5.社會科學院  秘書 李宗唐 [ 院長 邱文彬(甲)] 110/05/13
14:49:24(決行) : 

如擬(代為決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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